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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天哲律法意字 〔2025〕 008号

致: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
)。 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

下简称
“
《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
《证券

法》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布的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 《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议案、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

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盲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对本次年

度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查,对与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

和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查验。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真实和

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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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及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律师仅对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发表意见,不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

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不得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

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

文件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 召开了第四属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4月 23日 在公司指定的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媒体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披露了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公告编号:2025-015) (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决定于 2025年 5月

13日 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

次、召开时间、地点、会议登记方法、会议召集人、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方

式、会议出席对象以及网络投票系统、起止 日期和投票时间等其他注意事项。

经核验,会议通知的公告时间和公告内容等相关事项符合 《股东大会规则》的

相关规定。

(二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

式。网络投票系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网络投票起止时



间为 2025年 5月 13日 至 2025年 5月 13日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段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 15-9:25,9∶ 30-11∶ 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核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已经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了网络投票安排。

(三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已经于 2025年 5月

13日 14:30在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88号 3楼国信厅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朱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等相关事项符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的公告内容。

鉴于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召集人资格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 410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共计 733,794,2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2.312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5名 ,所持

股份数共计 698,332,8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⒏33解%;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根据上证所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表决结果,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05名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 35,461,3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78%。

J
 

·
`
'
v

`
'
 
.
J
丶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

人员、本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经核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参会人员的参会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9项 ,具体如下: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5、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

范围,且与会议通知中的议案相一致;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对会议通知中的议

案进行修改。因此提请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合法合规。

四、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就

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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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了表决,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

票表决结果。

(二)表决结果

根据 《公司章程》,提请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 9项议案均属于普通决

议议案,且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其中第 9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的股东是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的股份为 510,575,880股
,

回避股份不计人有效表决总数。另外,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 〔2013〕 llO号 )、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第 7、 8、

9项议案需对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经本所律师核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同意票数均超过

《公司章程》要求的最低表决权比例,全部获得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33,534,786 99,9646 243,020 0.0331 16,470 0.0023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33,530,986 99,9641 246,020 0.0335 17,270 0.0024

3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33,520,626 99.9627 246,020 0,0335 27,630 0.0038

4 《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733,536,026 99.9648 231,920 0.0316 26,330 0,0036

5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33,527,426 99.9636 235,120 0.0320 31,730 0,0044

6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33,444,436 99.9523 325,920 0.0444 23,920 0.0033

7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33,481,106 99,9573 294,250 0.0400 18,920 0.0027

8 《关于聘任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33,540,136 99.9653 230,120 0.0313 24,020 0.0034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22,870,076 99.8439 325,550 0.1458 22,770 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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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7 《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35,848,226 99.1339 294,250 0,8137 18,920 0,0524

8 《关于聘任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5,907,256 99.2972 230,120 0.6363 24,020 0.0665

9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5,813,076 99.0367 325,550 0,9002 22,770 0.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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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

基于以上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

关事宜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议

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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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负责人 ( 经办律师 (签字):

刘

黄

2025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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